
法務室  

可能幫不到各位主管創造業績；

但可以使各位主管保有甘甜的果實！

法務室發布的規章路徑：

雲端辦公室/文件管理/文件庫/法務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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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條

本法所稱金融消費者，指接受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
商品或服務者。但不包括下列對象：

一、專業投資機構。

二、符合一定財力或專業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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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條

本法所稱金融消費爭議，指金融消費者與金
融服務業間因商品或服務所生之民事爭議。

第 13 條

為公平合理、迅速有效處理金融消費爭議，
以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，應依本法設立爭議
處理機構。

評議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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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3 條

金融消費者就金融消費爭議事件應先向金融服
務業提出申訴，(金融消費者向爭議處理機構提
出申訴者，爭議處理機構之金融消費者服務部
門應將該申訴移交金融服務業處理。)

金融服務業應於收受申訴之日起三十日內為適
當之處理，並將處理結果回覆提出申訴之金融
消費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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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3 條

金融消費者不接受處理結果者或金融
服務業逾上述期限不為處理者，金融
消費者得於收受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
之日起六十日內，向爭議處理機構申
請評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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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第 21 條

金融消費者依其申訴或申請評議內容所得主張之請求權，
其時效因依本法申訴或申請評議而中斷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前項請求權時效視為不中斷：

一、申訴或評議之申請經撤回。

二、申訴後未依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申請評議。

三、評議之申請經不受理。

四、評議不成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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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4 條

金融消費者申請評議，應填具申請書，載明當
事人名稱及基本資料、請求標的、事實、理由、
相關文件或資料及申訴未獲妥適處理之情形。
金融消費者申請評議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
爭議處理機構應決定不受理，並以書面通知金
融消費者及金融服務業。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
爭議處理機構應通知金融消費者於合理期限內
補正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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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4 條

一、申請不合程式。

二、非屬金融消費爭議。

三、未先向金融服務業申訴。

四、向金融服務業提出申訴後，金融服務業處理申訴中尚未逾三十日。

五、申請已逾法定期限。

六、當事人不適格。

七、曾依本法申請評議而不成立。

八、申請評議事件已經法院判決確定，或已成立調處、評議、和解、調
解或仲裁。

九、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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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6 條

評議程序以書面審理為原則，並使當事人有於合理
期間陳述意見之機會。

評議委員會認為有必要者，得通知當事人或利害關
係人至指定處所陳述意見；當事人請求到場陳述意
見，評議委員會認有正當理由者，應給予到場陳述
意見之機會。

前項情形，爭議處理機構應於陳述意見期日七日前
寄發通知書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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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8 條

評議委員會之評議決定應以爭議處理機構名義
作成評議書，送達當事人。

第 29 條

當事人應於評議書所載期限內，以書面通知爭
議處理機構，表明接受或拒絕評議決定之意思。
評議經當事人雙方接受而成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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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
謝謝聆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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